
 

 

证券代码：603015      证券简称：弘讯科技       公告编号：2016-017 

 

宁波弘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自有资产抵押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6年4月22日，宁波弘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者“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2016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自有资产抵押向

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根据公司日常运营的可能需要，2016年公司及

全资子公司弘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湾弘讯”）拟向银行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如下： 

一、公司2016年度拟向包括但不限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开

发区支行、中信银行宁波分行等申请办理业务，该类业务指包括但不限于贷款、

银票承兑、贴现、开证、押汇、保函、代付、保理等及其他由银行提供借贷资金

或承担担保责任的授信业务，实际形成的最高敞口余额（折合人民币）不超过

17,000万元（大写：壹亿柒仟万元整）的融资。并用如下土地厂房作上述融资的

债务本金、以及相关利息和实现债权的费用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 

资产类别 权证号 账面原值（元）  账面净值（元） 

土地 仑国用2012第01385号 1,735,935.00  1,270,125.09  

房屋 仑（开）2012804341号 5,628,435.48  3,645,405.30  

房屋 仑（开）2012804342号 22,826,168.25  12,895,382.08  

房屋 仑（开）2012804343号 4,966,590.08  3,216,801.98  

 

二、台湾弘讯拟以活期存款设质担保与台湾弘讯董事个人信用向包括但不限

于彰化银行、国泰世华银行、玉山银行、元大银行、台湾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

合授信（各类业务包括但不限于开发国内信用状契约、一般周转金借款契约和进

口物资融资契约等授信业务）。实际形成的最高敞口余额（折合人民币）不超过



 

 

18,000万元（大写：壹亿捌仟万元整）的融资。并用如下土地、房屋作上述融资

的部分债务本金、以及相关利息和实现债权的费用提供最高额抵押。 

资产类别 权证号 账面原值（元）  账面净值（元） 

土地 095新资土字第054118号、

098新资土字第044524号 6,411,233.65 6,411,233.65 

房屋 098新资建字第015920号 2,373,897.94 1,741,568.09 

土地 097永权字第002156号 125,247.65 125,247.65 

房屋 097永权建字第001559号、

097永权建字第001558号 1,372,528.05 1,192,786.39 

房屋 095新资建字第016520号 4,467,153.67 2,552,665.32 

土地 102北古字第008959号、

8990号 7,499,441.53 7,499,441.53 

房屋 102北古字第003529号 3,061,201.93 2,906,139.91 

 

三、以上授信额度共计人民币35,000万（大写：人民币叁亿伍仟万元整），

最终以各家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的融资金额，公

司将根据实际经营需要与各银行签订授信合同及贷款合同，最终实际签订的合同

总额将不超过上述总额度。 

 

以上事项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会议同时决定

授权董事长全权代表公司签署上述授信额度内的一切授信（包括但不限于授信、

借款、抵押、融资、贴现、开户、销户等）有关的合同、协议、凭证等各项法律

文件。 

 

特此公告。 

 

宁波弘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22日 


